
DAR（HBCN）-202607
汇丰人寿〔2026〕年金保险010号

备案编号：汇丰人寿发〔2026〕091号

汇丰精彩逸生B款
年金保险（分红型）

保险期间：至被保险人105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24时

投保年龄：出生满30天至80周岁

岁月由我  精彩从容

本产品为分红保险，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在某些年度红利可能为零。

本产品由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发行与管理，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作为代销机构不承担产品的投资和兑付责任。

本产品宣传页中，“我们”、“本公司”均指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本产品宣传页仅供参考，具体内容和免除责任请参阅保险合同条款，并以保险合同约定内容为准。

◆

◆

◆

◆



年金

自保险合同约定的首次年金分配日（含）起至保障满期日（不含），若被保险人在

每个保单周年日当日24时仍生存，我们将于每个保单周年日按基本保险金额分

配该保单年度的年金。我们将按照被保险人与我们约定的年金领取方式（自动

转账、申请领取或购买交清增额保险）给付已分配的年金。

岁月长情  安然于心

「汇丰精彩逸生B款年金保险（分红型）」以稳定持久的年金，陪伴您安心享受惬

意的生活；以满期金或身故保险金，延续爱与责任的温度。让财富，成为温情的

传承。

红利流转  逸生相伴

「汇丰精彩逸生B款年金保险（分红型）」采用现金红利方式分配盈余。您在投

保时可选择现金领取、累积生息、抵交保险费或购买交清增额保险中的任一种

红利实现方式。

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在某些年度红利可能为零。

产品保险责任、免除责任、保单红利的分配和给付等具体内容详见保险合同条款。

产品特色

保险责任简介



保险合同的交费期间一经选定，交费期间和首次年金分配日将在保险单中载

明，且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不得变更。

满期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障满期日当日24时仍生存，我们将按保险合同

已交保险费总额与基本保险金额之和向满期保险金受益人一次性给付满期保

险金，保险合同效力终止。

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身故，我们按以下两者中的较大者向健在的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

身故保险金，保险合同效力终止：

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已交保险费总额；

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满期保险金及身故保险金中，“已交保险费总额”为：

若分期交纳保险费的，已交保险费总额按保险合同满期时或被保险人身故

时的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期交保险费和保险费的已交期数确定。

若一次性交清保险费的，已交保险费总额按保险合同满期时或被保险人身

故时的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保险费确定。

我们在给付身故保险金时，将扣除自被保险人身故之日起累计多分配的年金和

红利、多给付的满期保险金以及保险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所增加的年金

分配和满期保险金给付（如有）。

注：产品保险责任、免除责任、年金领取方式、保单红利的分配和给付等具体内

容详见保险合同条款。

首次年金分配日

根据您投保时选择的交费期间，对应的首次年金分配日如下：

交费期间

趸交、三年或五年

十年

首次年金分配日

第五个保单周年日

第十个保单周年日

1.

2.

1.

2.



投保规则

增值服务名称一览表

交费期间 保险期间 最小投保年龄

趸交

3年交

5年交

10年交

出生满30天

80周岁

77周岁

75周岁

70周岁

至被保险人

105周岁后的

首个保单周年

日24时

1

2

3

4

5

6

健康咨询

健康体检：

优享体检/高端体检/尊尚体检/三甲医院体检*

心理咨询

三甲绿通及含陪诊

检查加速

手术或住院协调

是

限投保人本人

是

是

是

限投保人本人

不限疾病

限疑似或确诊重疾

不限次

1次/年

1次/年

2次/年

1次/年

2次/年

最大投保年龄

基础健康守护# 是否家属共享 疾病限定 服务频率



本表所述服务仅供参考，具体服务内容、流程、使用规则（尤其是健康体检*服务套餐的适用门

槛）和注意事项等请以年金产品配套的服务手册为准。

上表中的“年”，指一个保单年度。当保单处于犹豫期、非有效状态（中止或终止）或相关服务尚处

于服务等待期时，您将无法享受本服务。

服务有效期：自保单生效之日起三年。

服务权益人为投保人本人，标注为家属共享的服务可再指定2名亲属。

本服务适用于汇丰精彩逸生B款年金保险（分红型）及其他同类长期年金险产品，此类年金产品保

单不再参加“汇丰·汇健康”客户专属会员计划。

1.

2.

3.

4.

5.

注释：

在选择保险产品时，请您务必以自身的长期财务规划、风险保障需求及产品保险责任为出发点和

决策依据，本增值服务是我们为您免费提供的服务，不构成保险合同的一部分，亦不构成任何形

式的承诺、保证、要约或要约邀请。

本增值服务由我们合作的第三方服务机构提供，对于第三方服务机构提供的服务以及由于服务可

能发生的争议、索赔或任何民事诉讼和仲裁，我们不承担法律责任，但会尽最大善意维护您的合法

权益。

我们有权根据自身运营的实际情况，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增值服务内容或第三方服务机构进

行变动或调整。若该等变更将影响到您的服务权益，我们将更新服务手册或以其他合理的方式予

以通知。

温馨提醒：

1.

2.

3.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女性更年期健康咨询

老年健康与营养膳食咨询

女性更年期门诊预约协调及陪诊

心血管专科门诊预约协调及陪诊

眼科筛查预约协助及陪诊

居家护理上门评估与指导

居家适老化改造评估与咨询

智能药盒（需自购）

旅居机构预约协调（需自购）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不限疾病

不限次

不限次

1次/年

1次/年

1次/年

1次/年

1次/年

按需

按需

银发专属关怀# 是否家属共享 疾病限定 服务频率



丰女士为自己投保「汇丰精彩逸生B款年金保险（分红型）」时45周岁，基本保险金额25,000

元，交费期3年，年交保险费503,670元，总保费1,511,010元。

若丰女士在保险期间希望拥有一定的现金流，投保时年金领取方式选择了自动转账，红利实现

方式选择为购买交清增额保险，在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给付条件的情况下，保险利益如下。

丰女士在保险期间亦可根据需求选择其他的年金领取或红利实现方式，相应的规则需符合保

险合同约定。

投保示例

年金分配期

间或满期/

身故保险金

给付时间

自被保险人第5个保单周

年日（含）起至被保险人

年满105周岁后的首个保

单周年日（不含）

被保险人年满105周岁后

的首个保单周年日

保险合同有效期内

在上述期间的每个保单周

年 日 向 丰 女 士 给 付

25,000元年金+红利所购

买的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

额所增加的年金分配。

向 丰女 士 一次 性 给 付

1,536,010元满期保险金

+红利所购买的累计交清

增额保险金额增加的满期

保险金给付，保险合同效

力终止。

注：本产品的保险责任、首次年金分配日、保单红利等均以保险合同的约定为准。

年金 满期保险金 身故保险金

身故保障为以下两者中的较

大者，保险合同效力终止：

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

合同已交保险费总额；

被保险人身故时，保

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

对应的现金价值。

除上述保障之外，身故给

付也包含累计交清增额保

险金额所增加的身故保险

金给付。

（1）

（2）

领取金额



当年度保险费 情景1当年度生存给付

情景1与情景2当年度生存给付之差

丰女士为自己投保「汇丰精彩逸生B款年金保险

（分红型）」时45周岁，基本保险金额25,000

元，交费期3年，年交保险费503,670元，投保时

年金领取方式选择为自动转账，红利实现方式

选择为购买交清增额保险。

若丰女士在每个保单周年日24时生存，至保险

合同满期时，累计领取的年金和满期给付（包括

领取的年金分配与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所增

加的年金分配、满期保险金给付与累计交清增

额保险金额所增加的满期保险金给付）：

¥2,911,010/¥5,160,902元（按情景1/情景2两

档进行利益演示）。

重要提示：

上图中“情景1当年度生存给付”与“情景1与情景2当年度生存给付之差”均基于保险期间届

满前各保单年度末分配且按“自动转账”领取的年金给付或保险期间届满时给付的满期给付

计算。

上述各项利益的“情景1”、“情景2”两档演示均为描述性的，不代表实际分红情况。各项利

益的演示均假设红利来源为利差益，且按可分配盈余的70%来分配。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

确定的，在某些年度红利可能为零。

各项保险利益的给付，须满足保险合同相关保险责任的给付条件及保险金申请的相关约定。

上述所列保险利益说明详见本材料附录「利益演示表」及各表的重要提示。

1.

2.

3.

4.

（单位：人民币元）

「汇丰精彩逸生B款年金保险（分红型）」利益演示图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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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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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3,670

503,67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03,670

1,007,340

1,511,010

1,511,010

1,511,010

1,511,010

1,511,010

1,511,010

1,511,010

1,511,010

1,511,010

1,511,010

1,511,010

1,511,010

1,511,01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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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0

25,000

25,000

25,000

25,000

25,000

25,000

25,000

25,000

0

0

0

0

0

25,901

26,218

26,540

26,864

27,193

27,526

31,089

35,112

39,656

44,78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038

11,173

17,490

18,010

18,545

18,779

19,017

19,257

19,500

19,747

22,399

25,421

28,872

32,845

37,41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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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91

198

304

308

317

321

325

329

333

337

381

430

485

548

609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91

289

593

901

1,218

1,540

1,864

2,193

2,526

2,864

6,470

10,542

15,141

20,334

26,189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536,0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145,062

0

0

0

0

25,000

25,000

25,000

25,000

25,000

25,000

25,000

25,000

25,000

25,000

1,536,010

0

0

0

0

25,901

26,218

26,540

26,864

27,193

27,526

31,089

35,112

39,656

44,786

3,145,062

0

0

0

0

25,000

50,000

75,000

100,000

125,000

150,000

400,000

650,000

900,000

1,150,000

2,911,010

0

0

0

0

25,901

52,120

78,659

105,524

132,717

160,244

454,744

787,357

1,163,012

1,587,273

5,160,902

503,670

1,007,340

1,511,010

1,511,010

1,511,010

1,511,010

1,511,010

1,511,010

1,511,010

1,511,010

1,511,010

1,511,010

1,511,841

1,522,880

1,536,010

503,670

1,010,999

1,528,459

1,546,861

1,565,484

1,584,654

1,604,059

1,623,701

1,643,583

1,663,709

1,879,024

2,122,191

2,398,124

2,728,164

3,107,647

259,143

583,756

1,118,993

1,304,553

1,461,761

1,462,320

1,462,887

1,463,462

1,464,046

1,464,639

1,471,055

1,478,288

1,486,841

1,497,880

0

262,417

594,502

1,145,542

1,351,584

1,533,005

1,552,370

1,571,988

1,591,863

1,611,999

1,632,398

1,851,737

2,101,655

2,387,340

2,716,223

0

保单

年度
年龄

当年度

保险费

累计

保险费 保证利益

演示

红利利益

演示

（情景1） （情景2）

保证利益

演示

红利利益

演示

（情景1） （情景2）

保证利益

演示

红利利益

演示

（情景1） （情景2）

保证利益

演示

红利利益

演示

（情景1） （情景2）

保证利益

演示

红利利益

演示

（情景1） （情景2）

保证利益

演示

红利利益

演示

（情景1） （情景2）

保证利益

演示

红利利益

演示

（情景1） （情景2）

保证利益

演示

红利利益

演示

（情景1） （情景2）

保证利益

演示

红利利益

演示

（情景1） （情景2）

保证利益

演示

红利利益

演示

当年度

分配年金

当年度

分配红利

当年度年金所购买的

交清增额保险金额

当年度红利所购买的

交清增额保险金额

累计交清增额

保险金额
满期给付

当年度领取的

年金或满期给付

累计领取的

年金或满期给付
身故给付

退保给付

（现金价值）

（情景1） （情景2）

本表仅供您理解保险条款所用，并不构成保险合同的一部分；各项保险内容均以正式保险合同为准。

本表所列保险利益、演示数值等，均根据被保险人的设定年龄、性别、投保组合，并假定投保人按期全额支付应交保险费、保

险合同持续有效且未发生过影响基本保险金额、现金价值权益有关的变更等而计算得出。若被保险人实际投保时年龄、性别、

投保组合与设定不一致，或保险合同上述任一项发生变更，则对应的保险利益和数值会发生变化。

本表根据被保险人在不同年龄段所对应的年金领取方式进行演示。仅在红利实现方式为“购买交清增额保险”时，我们方可

支持年金领取方式为“购买交清增额保险”。年金领取方式选为“购买交清增额保险”后，如果投保人变更红利实现方式的，

且被保险人没有变更年金领取方式的，则年金领取方式视作变更为“申请领取”。如选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当投保人申

请减保（部分退保）或退保，被保险人可领取的年金可能会受到损失；且自被保险人年满75周岁的首个保单周年日（含）起，我

们不再支持“购买交清增额保险”的年金领取方式，若被保险人届时没有变更为其他年金领取方式的，我们将视作变更为

“申请领取”。

上述“保险利益测算书”中：

所列“年龄”为被保险人在该保单年度末的周岁年龄。

所列“当年度分配年金”为该保单年度末分配的年金与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所增加的年金分配（如有）之和。

所列“当年度分配红利”为该保单年度末分配的现金红利金额。

所列“当年度年金所购买的交清增额保险金额”为该保单年度按“购买交清增额保险”方式领取的年金所购买的交清增额

保险金额（如有）。

所列“当年度红利所购买的交清增额保险金额”为该保单年度现金红利金额所购买的交清增额保险金额。

重要提示

所列“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等于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已经过的所有保单年度（含该保单年度）的“当年度年金所购买

的交清增额保险金额”与“当年度红利所购买的交清增额保险金额”之和。

所列“满期给付”为保障满期日给付的满期保险金与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所增加的满期保险金给付之和。

所列“当年度领取的年金或满期给付” 中当年度领取的年金给付为该保单年度末分配并按“自动转账”方式领取的“当年

度分配年金”；如当年度选择的年金领取方式为“购买交清增额保险”，则当年度现金领取的年金为0。

所列“累计领取的年金或满期给付”等于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已经过的所有保单年度（含该保单年度）的“当年度领取的

年金或满期给付”之和。

所列“身故给付”为该保单年度末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身故保险金与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所增加的身故保险金给付之

和，该项金额为该保单年度末红利分配前且为该保单年度末以下金额分配或给付前的数值：年金以及累计交清增额保险

金额所增加的年金分配，或满期保险金以及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所增加的满期保险金给付。

所列“退保给付（现金价值）”为该保单年度末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与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所增加的退保给

付之和，该项金额为该保单年度末红利分配后且为该保单年度末以下金额分配或给付后的数值：年金以及累计交清增额

保险金额所增加的年金分配，或满期保险金以及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所增加的满期保险金给付。

所列数值均为四舍五入取整后的数值，可能与正式保险合同略有差异。

所列各项下红利利益演示（情景2）的演示纯粹是描述性的，不代表实际分红情况。该利益演示基于本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

设，不代表本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本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在某些年度红利可

能为零。上述各项利益的“情景1”、“情景2”两档演示均假设红利来源为利差益，且按可分配盈余的70%来分配。

f）

g）

h）

i）

j）

k）

l）

5.

1.

2.

3.

4.

a）

b）

c）

d）

e）

附录 利益演示表



注意事项：

自您签收保险合同之日起，有15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合同，如果您认为合同与您

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撤销合同，我们将无息退还您所交纳的所有保险费。犹豫期后

解除合同可能会遭受一定的损失。

由于投保人的情况在保单有效期内可能会发生变化，因此某些投保人有可能会选择退保。请注意，

在这种情况下，退保价值可能会大大低于您已支付的累计保险费。在决定进行投保之前，您可与保

险销售人员细阅该保险产品的特色，并通过《保险建议书（产品说明书）》，了解您在不同保单年

度内可能获得的退保给付。

本产品宣传页仅供参考，免除责任和具体内容请参阅保险合同条款，并以合同约定为准。

1.

2.

3.

刊发：本宣传资料由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统一印刷    序列号：INSH-CMKTG-260713

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服务热线：

联系地址：

电话：

网址：

400-820-8363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8号汇丰银行大楼29楼（邮政编码：200120）

(86 21) 3850 9200        传真：(86 21) 3895 0282 

www.hsbcinsurance.com.cn 


